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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
编制项目采购需求书

项目业主情况：项目业主情况：项目业主情况：项目业主情况：

····项目业主名称：项目业主名称：项目业主名称：项目业主名称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

····地址：地址：地址：地址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鹿鸣东路林业办公大

楼

····联系电话：联系电话：联系电话：联系电话：13680013810

····联系人：联系人：联系人：联系人：邓德昱

一、中介服务名称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项目

二、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要求

（一）资质要求：须具备具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丙级及以

上资质（或相关同等资质）。

（二）需要回避的机构：无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：项目团队熟悉国家、省、市林业发展相

关政策法规、技术规程及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要求，具备林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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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规划编制、森林资源调查、生态价值转化规划等专业能力，

可规范撰写本次林业发展规划编制报告。

三、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：

1.1.1.1.项目背景：项目背景：项目背景：项目背景：当前，国家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广东

省以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为总牵引，持续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，

对县域林业发展的科学性、系统性、实操性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坐拥丰富的林业资源，林业是县域生态建

设的核心载体、经济发展的特色支撑，做好 “十五五” 林业

发展规划编制工作，既是顺应国家和省、市林业发展大势的必

然要求，也是立足县域资源禀赋，破解林业发展现存短板、挖

掘林业发展潜力、推动林业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协

同提升的关键举措。

2.2.2.2.目标：目标：目标：目标：编制形成符合省、市相关规范要求，适配连山壮

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发展实际的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发展

“十五五” 规划》。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“十五五”期间林

业生态建设、资源保护、产业发展、生态价值转化等工作提供

系统性、指导性的行动方案，助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在县域层

面落地落实，推动县域林业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（二）服务类型与具体要求：

1.1.1.1.服务范围服务范围服务范围服务范围：：：：完成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发展“十五五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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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编制全流程服务，包括基础资料收集与梳理、全域实地勘

测与调研、林业发展现状分析、规划文本编制、专家评审配合、

成果印制装订及验收配合等全部工作。

2.2.2.2.核验要求核验要求核验要求核验要求：：：：（（（（1）成果完整性、数据与图件合规性、过程

与程序完备性、政策与落地匹配性、权属清晰性（2）规划成果

须按规定程序通过专家评审，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逐项对应修

改到位（3）严格遵循上级主管部门相关规定，规范推进各项工

作，确保规划成果符合省、市相关规范标准。

（三）项目参数：

1.1.1.1.项目地点：项目地点：项目地点：项目地点：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县域内。

2.2.2.2.项目内容：项目内容：项目内容：项目内容：编制《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发展“十五

五”规划》，包含规划文本全篇内容，涵盖项目背景、林业发展

现状分析、总体发展目标、任务部署、项目谋划、保障措施等

板块，以及全流程相关基础资料、调研数据、评审资料等整理

归档工作，确保成果完整规范、符合相关要求。

四、合同履行地点和方式

（一）服务时间、地点、方式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

年 9 月 30 日止。中选机构需派专业人员赴项目地点进行实地踏

勘与核查。成果核查工作主要在中选机构办公场所完成，关键

节点的沟通可在项目业主指定地点或以线上方式进行。

（二）主要服务地点：以中选机构办公场所为主，用于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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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资料整理、数据校验、报告编制等室内工作，关键节点的沟

通对接、专家评审等工作可在项目业主指定地点。

五、公开选取方式和计价标准

（一）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（二）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（三）计价标准：报价应为完成本需求书所述全部工作内

容（含资料审核、实地勘察、规划文本编制、打印装订、专家

咨询、税费等）所需的全部费用包干总价。

六、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自合同生效之日起

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止。服务方需在此期限内按上级主管部门

要求完成规划编制全部工作，确保成果符合省、市相关规范。

七、验收

（一）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

（二）验收程序：业主自行验收。中选机构提交全部工作

成果后，业主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工作，验收合格后出

具书面成果工作确认单。如有异议，中选机构按照合同要求进

行修改。

（三）验收标准：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编制的报告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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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符合省、市相关规范。

（四）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项目业主有权要求中选机

构在规定期限内无偿修改完善。若修改后仍不符合要求，或中

选机构无法按时交付，项目业主有权拒收成果、单方解除合同，

并要求中选机构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八、结算方式

第一次付款（预付款）：本合同签订生效后十个工作日内，

采购人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%，作为项目

启动资金。

第二次付款（尾款）：项目全部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

十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总金额的

剩余 50%作为尾款。

九、违约责任

（一）（一）（一）（一）中选机构未按合同约定期限交付成果的，每逾期一

日，应按合同总金额的千分之一向项目业主支付违约金。逾期

超过 15 日，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同。

（二）（二）（二）（二）中选机构交付的成果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，经修改

后仍无法达到验收标准的，项目业主有权解除合同，中选机构

应返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，并赔偿由此给项目业主造成的损失。

（三）（三）（三）（三）项目业主无正当理由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的，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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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一日，应按应付未付款项的千分之一向中选机构支付违约

金。

十、补充合同和解决争议方式

（一）（一）（一）（一）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

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（二）（二）（二）（二）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

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项目业主所在地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。

十一、备注

（一）（一）（一）（一）本合同所有实质性内容，均以本采购需求书及最终

的采购结果公告为准。

（二）（二）（二）（二）中选机构响应文件中提交的技术方案、服务团队名

单等，将作为合同附件，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林业局

2026 年 3 月 12 日


